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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firms’ tax evasion cases occur frequently due to high tax burden. This causes social concern 
including academia. What’s the reason? Family firms which are in the economic an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stage are still relying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family firms’ tax avoidance.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arely involves. This 
paper takes 2818 family listed companies from year 2008 to 2011 as sample, examines the rela-
tionship among political connection, tax administration and family firms’ tax avoid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existen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mily firm’s tax avoidance, 
but the strength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mily firm’s tax 
avoidance. And tax administration can effectively constraint family firms’ non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by mean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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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族企业的高税负导致偷漏税案例频繁发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呢？在转

轨经济、治理转型下我国家族企业尚处于政治依赖阶段，政企关系是影响企业避税的重要因素，但现有

研究对此涉及较少。本文以2008~2011年的2818个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税收征管与

家族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联系的存在性并不对家族企业避税产生显著影响，但政治联

系的强弱却对家族企业避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征管能有效约束家族企业利用政治联系而进行

的非合理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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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Faccio (2006)调查发现 74.5%的国家存在着普遍的具有

政治联系的企业。只不过在转轨经济的我国，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更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中国问题专家

郑永年在最近的博鳌论坛上也提到政商关系新生态：他认为国家发展离不开政商关系，政府要支持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统计，目前在国内的民营

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 90%以上。很多家族企业通过聘用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或更为直接的让自

己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党代表等参政议政来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融资便

利(Dinc, 2005; Firth et al., 2009)、税收优惠(Adhikari et al., 2006; 吴文峰等，2009)、政府补贴(Faccio et al., 
2006; 罗党论、唐清泉，2009)等好处，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我国税收立法发展

相对滞后，还处于不断的修改完善过程中。国家为了扶持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带动一些地方经济而设置了

很多的行业优惠和地区优惠，加上流转税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列设置的具体国情，这就为“谋税”提供

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和操作空间，加上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赋予了税收征管者以及执法者相对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税收征收者有较大的对于税款征收及税收优惠的决策权。对违规违法处罚的弹性区间又为

税收执法者提供了较大的权力寻租的空间。 
由于家族企业往往很难忖度主管税务当局对自己避税方案的态度及地方政府和其它纳税人对自己避

税后果的反应。所以避税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政府环境。与政府交好，一方面能利用自

身的政治影响力取得税务当局对企业避税方案的宽松态度；另一方面当避税方案出现危机时，也能利用

广泛的人脉关系及社会资源进行及时的公关，发挥保护伞的作用。那么，是否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就能

影响避税呢？还是跟高管的政治联系强度有关呢？ 
良好的政企关系能促进企业避税，而严厉的税收监管会弱化企业避税，而这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交

互作用。税收征管是企业所处的地域特征，而政企关系是企业个体特征，家族控股股东基于这种企业个体

特征做出避税决策所承担的风险可能会弱于基于地域特征做出决策的风险。也即政企关系对家族控股股

东决策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高于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那么这种交互作用到底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替代呢？ 
本文以 2008~2011 所有 A 股主板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家族企业政治联系及地方税收征管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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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政企关系改革及家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希望能为加强地方税收

征管提供经验证据。 

2. 制度分析及理论假设的提出 

2.1. 政治联系与企业避税 

自社会资本理论进入经济学研究以来，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

政治联系也成为企业避税研究的新视角。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产权更清晰，责任更明确，对高管的激励作用也应更强烈。高管会尽量

利用自身所拥有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为企业谋利，包括利用政治联系为企业争取尽可能宽松的避税环境，

争取尽可能多的税收优惠等。因为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企业所得税一直以来是中央与地方按

6:4 共享。2002 年之前一直是中央企业所得税归国税征管，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地方征管；2002 年之后新

办企业全归国税征管，2009 年之后交增值税的企业归国税征管，交营业税的企业归地税征管，但随着营

改增的逐步到位，基本上企业所得税将收归国税征管。从以上政策演变来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属

地关联性在逐步的减弱，但是国税系统的垂直管理体制还是为政治关联的寻租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当中

央政府处于信息弱势时，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等因素考虑会动用资源去俘获监管机关，使税务机关无

法独立地行使职能。特别当税务稽查部门对企业进行避税行为尤其是偷漏税行为进行检查时，那些有政

治联系的企业就会动用他们的政治关系去游说地方政府影响甚至干预税务机关的工作，为企业充当保护

伞的功能，从而降低企业的避税成本。而且政治联系程度越强，干预能力越强，避免被处罚以及获取税

收优惠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政治联系会影响企业避税。 
假设 1B：政治联系强度会影响企业避税程度。 

2.2. 地方税收监管与企业避税 

Desai et al. (2006) [1]指出强有力的税务当局会提供额外的监管，这时外部股东会与税务当局动机一

致地去减轻内部人的掏空。曾亚敏，张俊生(2009)研究也表明税收稽查具有类似公司治理的作用，是公司

运营监管重要的外部力量。通过加强税收监管，税务机关尽职调查企业的相关账目，可以堵塞漏洞，减

少不法避税行为及税源流失。我国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机构征管。国税系统实

行垂直管理，省以下地税系统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地税的双重领导，并接受国税部门的监督，这种征管

体制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部门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增加了地方政府通过干预税务部门扶持本地区

企业的难度，也即增加了企业利用政治关系通过地方政府干预税收征管及稽查的成本。企业非法避税被

发现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税收具有很强的属地性，地方税收征管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地方

财政收入的多少及企业税负的轻重。税务机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及完成每年的预算，在凭借法律的有

效保护以及强制征收下，他们有责任和权力去监督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间接上起到了监管作用。

因此，税收监管力度大的地区，企业利用政治身份避税尤其是非法避税被发现及惩罚的概率更高，潜在

成本更大，避税程度相应就会较低。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地方税收征管强度越大，企业避税程度越低。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因避税效果具有相对滞后性及较长期影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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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需要观察后续三年的变化以体现长期影响性，加上我国于 2008 年起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因此样

本选取为 2008~2011 年所有 A 股主板上市家族企业 1。剔除以下样本：1) 实际控制人为非自然人或家族

的上市公司；2) 金融企业；3) PT，ST 样本；4) 当年税前利润或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5) 数据缺失的

样本。共得到公司–年份的面板数据样本 2818 个。数据处理及回归分析采用 SPSS21.0 统计分析软件(见
表 1)。 

3.2. 模型设计及变量界定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 ) 0 1 2 3 4 5 6Re BT Cash-ETR PI Taxrate Roe Lev Size Capital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1) 

( ) 0 1 2 3 4 5 6Re BT Cash-ETR TS Taxrate Roe Lev Size Capital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2) 

( ) 0 1 2 3 4 5 6

7 8 0 1 2 3 4

5 6 7 8

Rel BT Cash ETR PI TS PI TS Taxrate Roe Lev
Size Capital PI TS PI TS Taxrate
Roe Lev Size Capital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税收规避程度(Residual-BTD和Cash-ETR)。根据Hanlon 和Heitzman (2010) [2]
的综述，主要有四种衡量税收规避程度的指标：所得税费用负担率(ETR),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

(Cash-ETR)，税会差异(BTD)，税会差异的残差项(Residual-BTD)。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反映了税会差异的

永久性差异部分(如坏账准备，优惠税率等)，但无法反映暂时性差异。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同时反映了

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不受应计制会计影响，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盈余管理的成分，避免前

者对有效税率的高估。税会差异除了有管理层避税筹划的部分，还包括了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的制度性

差异成分，以及管理层盈余管理的成分。用该指标来衡量避税筹划导致的操纵性差异存在一定的误差。

税会差异的残差项是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6, 2009) [1] [3]提出的计量指标，其利用税会差异回归总应

计项目，将回归的残差部分作为无法被盈余管理行为所解释的税会差异。综上，本文选取税会差异的残

差项作为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具体计算如下：应计项目总额 2 = 
非常项目前利润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非常项目主要包括减值、投资净收益及营业外收支净额。建

立回归模型： 0 1β β ε= + +税会差异 应计项目 ，取 ε 值为回归残差项。考虑到避税效果具有相对滞后性及

较长期影响性，用后续三年平均值来加以衡量，即税会差异残差项 = ( )1 2 3 3t t tε ε ε+ + ++ + 。同时为了避

免规模影响，所取得的值再除以总资产。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包括： 
1) 政治联系(PI)：本文首先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来界定家族企业的政治联系，即当家族企业实际控

制人是历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或实职干部时为具有政治联系，记 1，否则为 0。考虑到

家族企业高管政治联系的复杂性，如单纯地以实际控制人是否具有政治联系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对企业避

税的影响可能无法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有些学者对政治联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如将政治联系进一

步分为人大代表(包括政协委员)和实职干部两类，探讨政治联系类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关系(杜兴强等，

2010) [4]；政治联系层级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真实业绩之间的关系(杜兴强等，2009) [5]；有学者构建了

政治联系指数，以反映政治联系的多层次及复杂性以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李维安，邱艾超，2010) [6]。
鉴于此，本文综合政治联系类型及层级因素，借鉴罗党论(2012) [7]中建立的政治联系指数，构建反映政 

 

 

1所选样本家族上市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均为家族自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2本文将会计利润分为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国外文献中，对于应计利润通常有两种定义：一种是 Sloan (1996)等所使用的“折旧后

经营利润”，另一种是 Bath 等(1999)所使用的“非常项目前利润”。本文借鉴上述第二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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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tail table of sample selection  
表 1. 样本删选明细表 

 原有总

样本 

剔除的样本 合计 

剔除实际控制人为非自然

人或家族的公司 金融类 PT, ST 税前利润为负或所得税费用

为负的或免税的 数据缺失  

2008 701 145 4 80 89 2 383 

2009 822 143 3 79 64 0 533 

2010 1118 139 3 91 49 2 835 

2011 1332 119 3 87 55 1 1067 

合计 3973 546 13 337 257 5 2818 

 
治联系强度的连续变量。首先将政治联系分为区级及以下、市级、省级、全国级四个层级，每一级中又

分普通代表、常委、主席或主任三级，从低到高依次取值 1 至 12，实职干部比照赋值。 
2) 地方税收监管强度(TS)：这里用《中国税务稽查年鉴》(2008 版)中各省统计数据中的税收检查面、

税收查补率、税收处罚率和税收流失率来衡量，这四个指标都取国税地税之和，然后按各组四分位数分

别分为四组，税收检查面、税收查补率、税收处罚率从高到低依次赋值为 4，3，2，1；税收流失率从高

到低依次赋值 1，2，3，4。再将四个税收监管强度指标进行加总，得到综合税收监管强度指标 TS。 
模型中控制变量包括： 
1) 适用税率(Taxrate)：企业适用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应纳税额及避税动机的强弱。国家为了

平衡地区发展水平及优化产业结构的考虑，设计了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在经济特区、经济

开发区、西部省份等实行地域优惠，享受 15%的优惠税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生产

企业、农业等实行行业优惠等。有些文献里分别设置了地区变量和行业哑变量(吴文锋等，2009) [8]，考

虑到适用税率已较好地反映了地区及行业优惠，因此这里用适用税率代替。 
2) 盈利能力(Roe)：这里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代表变量，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将会有更

强的避税动机。Manzon 和 Plesko (2002) [9]研究发现盈利能力强的公司更容易获取税收减免、返还等优

惠的好处，而且所得税前利润越高的公司越有动机做出避税安排。 
3) 财务杠杆(Lev)：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由于借款利息具有抵税作用，财务杠杆与企业避税存在

密切的关系(Graham and Tucker, 2006)。 
4) 公司规模(Size)：这里用公司规模作为成长性的代表变量，取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成长性

公司可能会更多地投资于有税收优惠的资产(Chen et al., 2010) [10]，从而导致不同的税负及税会差异。 
5) 资本密集度(Capital)：用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来标示，该指标越大，说明有

越多的固定资产可用于加速折旧以及越多的无形资产可摊销来减轻税收负担，因此避税程度会越轻。 

3.3. 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 

为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可能影响，所有变量均在样本下 1%和上 99%分位数的位置做了极值截尾

处理。表 2 报告了所有变量描述性及单变量分析结果。从表中结果可见：税会差异残差项的均值及中位

数分别为 0.0162 和 0.0141 元，说明家族上市公司普遍进行了避税管理，但低于均值的公司占多数，税收

激进的公司相对较少。将样本公司按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分成两类，统计发现存在政治联系的

样本公司的税会差异残差项高于没有政治联系的样本公司，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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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univariate analysis table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表 

Panel A：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esidual-BTD 2818 0.0162 0.0141 0.0406 −0.5355 0.2699 

PI (是否) 2818 0.3444 0 0.4753 0 1 

PI (程度) 2818 2.2310 0 3.4740 0 11 

TS 2818 10.5941 11 1.5285 7 13 

Taxrate 2818 0.1790 0.15 0.0496 0.02 0.25 

Roe 2818 0.1056 0.0866 0.0765 −0.1616 0.749 

Lev 2818 0.3562 0.3427 0.2069 0.0071 1.1233 

Size 2818 21.2047 21.049 0.9440 18.6794 24.9072 

Capital 2818 0.2321 0.2064 0.1554 0.0001 0.9418 

Panel B：单变量分析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Residual-BTD 
有政治联系 979 0.0166 0.0613 

1.9612 
无政治联系 1839 0.0159 0.0399 

4. 回归结果分析  

4.1. 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 

从表3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分析，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达35%，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与家族企业避税正相关，但是统计上不显著，假设 1 并未得到验证。但是

以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强度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却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且在 5%水平上统计显著，

与假设 2 的预期一致。说明实际控制人政治联系强度越强，家族企业避税程度越大。企业适用税率与家

族企业避税正相关，且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适用税率越高的家族企业越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企

业规模与避税正相关，在 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避税程度越大。资产负债率与

避税负相关，且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负债的抵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避税，对避税有重大影

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避税正相关，且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避税程度越大。

资本密集度与企业避税负相关，且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资产折旧摊销的抵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弱

化了企业的避税，具有替代功能。 

4.2. 税收征管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 

从表 4 税收征管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回归结果分析(模型二)，模型拟合优度为 34.9%，且在 1%水平

上统计显著。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且在 10%水平上统计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说明

税收征管发挥了应有的外部监督作用。 
进一步，设立政治联系强度与税收征管力度的交叉变量，对模型三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两者的交

乘项与家族企业避税负相关，且在 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家族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比政企关系对家

族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更大，加强税收征管有利于规范家族企业避税。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3 基本一致，只有企业规模从弱显著在这里变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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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odel 1—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ax avoidance  
表 3. 模型一：政治联系与避税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Residual-BTD 

解释变量 PI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 实际控制人政治联系强度 

0.014 (0.781) 0.062 (2.945**) 

控制变量 

Taxrate 0.24 (13.138***) 0.264 (8.205***) 

Size 0.037 (1.836*) 0.069 (1.869*) 

Lev −0.243 (−11.49***) −0.24 (−6.555***) 

Roe 0.203 (11.226***) 0.17 (5.415***) 

Capital −0.087 (−4.843***) −0.111 (−3.54***) 

方程拟合

检验 

R方 0.352 F统计量 65.929 R方：0.351 F统计量 22.45 

调整R方 0.124 P值 0.000*** 调整R方：0.123 P值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Table 4. Model 2, model 3—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family firms’ tax avoidance  
表 4. 模型二、模型三：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Residual-BTD 

解释变量 
TS −0.14 (−1.907*)  

PI × TS  −0.087 (−1.761*) 

控制变量 

Taxrate 0.264 (8.186***) 0.265 (8.215***) 

Size 0.053 (1.484) 0.055 (1.528) 

Lev −0.244 (−6.637***) −0.243 (−6.627***) 

Roe 0.17 (5.395***) 0.171 (5.433***) 

Capital −0.121 (−3.886***) −0.126 (−3.847***) 

方程拟合

检验 

R方 0.349 F统计量 22.057 R方：0.349 F统计量 22.176 

调整R方 0.121 P值 0.000*** 调整R方：0.122 P值 0.000*** 

4.3.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及说服力，本部分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1) 税收规避程度：考虑到单用税会差异残差项来衡量避税程度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Hanlon 和

Heitzman, 2010)，本文又同时用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Hanlon 和 Heitzman, 2010)及适用税率及有效税率

之差(李维安，2013) [11]来做稳健性检验。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 = 现金支付的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该指标越小，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考虑到避税效果具有相对滞后性及较长期影响性，用后续三年平均

值来加以衡量，即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 = 后 3 年现金所得税费用之和/后 3 年税前利润之和。适用税

率采用 CSMAR 数据库中提供的名义税率，有效税率计算参考吴文锋等(2009) [8]的计算方法，即有效税

率 = 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重新计算税收规避程度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政治联系强度与家族

企业避税仍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也都在 5%水平上统计显著。 
2) 政治联系：根据李维安等(2010) [6]的总结，企业政治联系的渠道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大股东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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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其次是董事会的政治影响，再者是具有政治背景的 CEO。因此本文又用董事会成

员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以及政治联系强弱、CEO 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以及政治背景的强弱作为家族企业政治

联系的代表变量作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以及政治联系强度的回

归结果一致，只不过以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强度作为解释变量时，只在 10%水平上统计显著。 
3) 税收征管强度：由于该指标相对较难衡量，周黎安等(2011) [12]指出税务稽查部门汇报的查实率

能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税收努力程度，因此本文借鉴其观点，用地方税务稽查部门年度检查出有问题

的纳税户数与总户数之比来重新度量地方税收征管强度，做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表 4 的回归结果一

致，而且显著程度更进一步，在 5%水平上统计显著。 
受篇幅限制，以上稳健性检测结果未予以报告列示。 

5. 结论及启示 

家族企业的税负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随着近年来高税负的形势，一些家族企业偷漏税的案例也

是层出不穷。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处于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转型过程(李维安，2010) [6]中的家族

企业，尚处于对政治关系的依赖阶段，但对政府在家族企业税收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却了解甚少。本文从

政企关系角度剖析了家族企业避税行为，并从特定的政府机构——税务部门研究了税收监管对避税行为

的影响，加深了对家族企业避税行为的理解。 
本文以税改后的 2008~2011 年 4 年 2818 个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定义了政企关

系的存在性以及强弱程度，并以当年及后续三年的税会差异残差项均值作为家族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变

量，实证分析了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存在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不

显著，但是政企关系强弱却给家族企业避税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税务部门的征管作用后，发现税

收征管有利于降低家族企业避税程度；并且引入政企关系及税收征管的交叉影响后，发现税收征管比政

企关系更能影响家族企业的避税决策，即地方税收环境对家族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更为深远。最后，笔

者又对三个主要变量进行了多维度的重新界定，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有利于理解“企业家参政热”，以及企业对政企关系的利用，从政企关系角度理解家族企业税

收规避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仅仅是政治联系的存在性并不能给家族企业避税带来实质性影响，

只有政治联系的强弱才能显著影响家族企业避税。加强税收征管能降低家族企业的非合理避税。因此，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1) 政府在家族企业避税中存在重要影响。政府可能会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及增加 GDP 的考虑向

辖区内家族企业提供政治身份以获取他们对地方经济的支持，但也容易被企业利用，作为他们进行非合

理避税的保护伞，而且这种现象随着政治联系强度增强而变的越为严重。因此，针对高税负下的家族企

业偷漏税现象，一方面要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广大家族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政府治

理转型，弱化行政治理，加强市场化治理，改变政府官员晋升的绩效考评机制，改变为增长而竞争的畸

形局面。 
2) 加强税务机关征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避税、偷逃税现象，降低非合理避税。本文的研究结论表

明，税收征管有利于约束家族企业利用政企关系进行的非合理避税。因此，应进一步提高税务机关相对

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严格执法，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降低家族企业的非合理避税，既能维护家族企业

合理避税的权力，保障企业利益，也能保证国家税源不因企业的非法行为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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